
海南生态软件园税收优惠政策盘点

产品名称 海南生态软件园税收优惠政策盘点

公司名称 腾博智慧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嘴路红树湾壹号 1805

联系电话  17665360161

产品详情

海南生态软件园税收优惠政策盘点.海南生态软件园隶属于中国电子产业信息集团，坐落于海南老城高新技术示范区，是海南“一岛一区两园”省级发展战略重要组成部分、海南省打造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实践者，也是海南省经济结构转型，十三五末达成信息产业千亿目标的核心承接方。2015年10月30日，海南生态软件园率先运营了全省首个产业园区“企业服务超市”。企业在此可一站式办理所需的相关行政审批业务，足不出“园”便可享受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那么现在我们就来了解海南生态软件园有什么政策吧!
一海南生态软件园政策优惠
1、园区企业将获得何等程度的税收奖励力度?

答：园区企业营业税以及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的地方分享部分年纳税额度合计30万元以下的，扶持奖励企业30%;30万元-60万元的，扶持奖励企业35%;60万元-100万元的，扶持奖励企业40%;100万元以上的，扶持奖励企业50%。说明：新创办软件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2、为什么说园区税收奖励具有优势?

答：由于海南采取的是“省直管县”体制，所有税收只有中央、省、县三级分享，这就决定了税收奖励的基数大。在税收奖励比例相同的情况下，本园区企业将会获得更大的税收奖励支持。以下是中央与海南省、澄迈县税收分享比例。

3、园区工作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可获得哪些税收奖励?

答：对园企业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工资薪金和劳务所得形成个人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给予60%的奖励。企业年入库税收达到500万元及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工资薪金和劳务所得形成个人所得税给予五年期全额奖励。对上述人员来源于其所在企业的股权、期权、知识产权成果所得形成个人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给予50%的为期五年的奖励，每人奖励总额不超过300万元人民币。每月的奖励在下个月度兑现。
4、园区企业如何兑现税收鼓励政策？

答：园区企业根据要求于每月15日前向海南生态软件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交完税凭证等资料;海南生态软件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2个工作日内完成对园区企业纳税及奖励情况汇总，并统一上报澄迈县税务局和澄迈县财政局审核;澄迈县税务局和澄迈县财政局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将奖励拨付海南生态软件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账户，由海南生态生态软件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一次性将奖励支付给园区企业。

案例：某企业在园区第一月缴税地方分享部分为10万元、第二个月为30万元、第三个月为30万元，则可获得多少税收奖励?
答：根据园区政策该企业可获得税收奖励如下：

二、园区企业可以获得哪些产业扶持资金？
1、海南省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电子信息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1亿-3亿元，地方财政贡献300万元以上，给予固定资产总投资3%产业扶持;固定资产投资3亿-5亿元，地方财政贡献300万元以上，给予固定资产总投资5%产业扶持;固定资产投资5亿元以上，地方财政贡献300万元以上，给予固定资产总投资8%产业扶持;年产值2亿元-5亿元企业，给予100万元奖励;年产值5亿元以上企业，给予200万元奖励。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LP)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60%给予奖励，为期5年。一般合伙人(GP)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60%给予奖励，为期5年;营业税2免3减半，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50%奖励，为期5年;澄迈县税收所得部分再给予10%奖励，为期5年。大专以上且与园区IT企业签署1年以上劳动合同，给予培训机构4000元/人的培训补贴。
2、海南省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

对落户园区并经省信息产业主管部门认定的技术先进、市场前景好的信息服务业重点项目，在研发、市场推广等方面给予10万-100万元资金支持。服务外包重点企业的市场开拓、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能力建设等给予10万-100万元资金支持。
3、海南省中小企业特色发展专项资金

创新水平较高、市场竞争力较强、预期经济和社会效益较好的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支持50万-300万元;产业园区内高科技企业、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支持50万-300万元。
4、海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

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一次性给予同一企业50万元奖励，奖励资金专项用于企业技术创新。高新技术项目、产品自认定之日起3年内，按照贷款年日均余额的1%给予贴息，单项产品、项目最高贴息额度为30万元。



对企业或个人自主创新年获发明专利5件以上，且有3件以上实施的一次性奖励8万元;自主创新年获发明专利10件以上，且有6件以上的一次性奖励20万元。经国家知识产权局考核合格的國家级知识产权试点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15万元。经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的國家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25万元。获得中国专利金奖、优秀奖的专利权人分别一次性奖励60万元、40万元。

5、其他产业扶持资金：工业中小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资金、海南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海南重点科技项目资金、海南省节能资金、海南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拓展专项资金、外贸区域协调发展专项资金、物联网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三、园区高新技术企业可获得哪些奖励与支持？

（1)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一次性给予50万元奖励，奖励资金专项用于企业技术传销。高新技术项目、产品认定之日起3年内，按照贷款年日均余额的1%给予贴息，单项产品、项目最高贴息额度不超过30万元。

（2)企业承担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任务，并在本省区域内建设实施的，给予投资额30%的配套扶持，最高额度不超过100万元。企业承担973和863等国家科技项目(课题)，在本省区域内建设实施的，给予20万元配套扶持。企业承担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建设任务，给予20万元配套扶持。

（3)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

（4)支持高新技术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联盟共同推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经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相关产业部门认定的产学研联盟，一次性给予50万元扶持，专项用于高新技术成果转化。

（5)企业自主创新年获发明专利5件以上，且有3件以上实施的奖励5万元;年获发明专利10件以上，且有6件以上实施的奖励15万元;经国家知识产权局考核合格的國家级知识产权试点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获得中国专利金奖和优秀奖的专利权人分别奖励50万元和30万元。
（6）园区工作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可获得哪些税收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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